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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生效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 
最新修订日期：2024 年 6 月 21 日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普信评”或“公司”）

信息披露行为，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根据《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

《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自律指引》《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信

息披露指引》《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

构执业规范》《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信息披露指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确保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的有效实施。  

 

第二章 信息披露管理架构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承担信息披露工作的首要责任，切实履行披露职责，保证所披露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并对信息披露工作的实施给予指导。  

第三条 公司设置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

担任，负责组织和协调信息披露相关工作。 

 

第三章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 公司应按照本制度要求开展信息披露工作，应当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的原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信息披露语言应当简

洁、平实和明确，不得有祝贺性、广告性、恭维性或诋毁性的词句。 

第五条 信息披露文件一经披露不得随意变更。确有必要进行变更或更正的，对于在监

管机构指定渠道披露的信息，应当披露变更或更正后的文件，并说明变更或更

正的内容及原因。 

第六条 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保密义务，对于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处理

信用评级数据库系统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依法

履行保密义务。在评级信息依法披露之前，除用于监管指定用途、评级业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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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书约定用途、委托方和受评对象外，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保密义务，

不得向内部其他人员和外部泄露评级结果。 

 

第四章 信息披露的方式及渠道 

第七条 标普信评的信息披露方式包括公开披露以及非公开披露两种方式。 

第八条 公开披露是指通过公开渠道向不特定的公众披露信息。公开披露采用报告、公

告、新闻稿等形式，通过监管机构指定渠道和其他渠道进行披露。对于监管机

构要求公开披露的信息，通过监管机构指定渠道进行信息披露的时间应当不晚

于在其他渠道上披露的时间。 

第九条 非公开披露是指向特定对象，如监管机构、投资人、承销商、受评对象等披露

信息。非公开的披露须按照监管要求、评级业务委托书或客户协商后的约定，

决定信用评级信息披露的对象、时间和方式等。 

 

第五章 信息披露的内容 

第十条 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基本信息、公司制度、信用评级体系、

信用评级结果、评级质量、专项信息和信用研究等。 

第十一条 公司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基本信息；公司经营范围；股东及其出资额或者所

持股份、出资方式、出资比例、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股权变更

信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信用评审委员会委员基本信息以及评

级从业人员信息等。 

第十二条 公司制度：包括评级业务制度及内控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评级体系：包括评级符号及定义、评级方法模型等； 

第十四条 信用评级结果信息：包括受评对象初始评级报告、跟踪评级报告、评级公告以

及终止或撤销公告等。评级报告/公告构成要素、披露时间、披露渠道等应符

合监管要求。 

第十五条 评级质量信息：公司应按照监管要求开展评级质量检验并披露检验报告，包括

评级分布、利差分析、违约率、等级级别迁移率、评级结果调整回溯检验报告、

历史评级信息、更换评级机构信息等质量检验结果和统计信息等。 

第十六条 专项信息：包括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信息、利益冲突管理情况以及定

期信息披露等。 

第十七条 信用研究：包括市场研究报告、行业研究报告、信用风险研究报告等。 

第十八条 信息披露内容发生变更的，需按照监管要求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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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信息披露的流程 

第十九条 信息披露信息生成部门（指负责编制信息披露材料的部门，其对该信息披露材

料的内容负责）按照信息披露内容格式和时限要求提供披露文件，确保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二十条 经审核权限人审批后，信息披露操作团队（指负责在相应渠道上发布信息披露

材料的团队），按照监管要求的时间和渠道或依照协议约定进行披露。 

 

第七章 信息披露档案管理 

第二十一条 信息披露档案管理主要包括公司内部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管理文件。信息披露

信息生成部门及信息披露操作团队应分别对信息披露相关文件、记录进行妥善

保存。  
 
 

 

 
  


